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　長期照護系
	
	學年度第
	
	學期導生活動費申請資料表

	
	
	
	

	申請班級
	
	申請人數
	
	申請日期
	

	費用代墊人
	
	費用代墊人身分證字號
	
	聯絡電話
(申請人)
	

	活動日期
	
	起訖時間
	
	申請金額
	

	匯款資料
	銀行名稱：
	
	銀行分行：
	
	核銷金額
	(系辦核實)

	
	匯款帳號：
	
	
	

	
	郵政存簿
儲金帳號：
	
	
	

	
	
	
	
	

	參與人員(須全員簽名；申請金額/人數包含在學生、延畢生、延瑞生)

	1
	
	11
	
	21
	
	31
	

	2
	
	12
	
	22
	
	32
	

	3
	
	13
	
	23
	
	33
	

	4
	
	14
	
	24
	
	34
	

	5
	
	15
	
	25
	
	35
	

	6
	
	16
	
	26
	
	36
	

	7
	
	17
	
	27
	
	37
	

	8
	
	18
	
	28
	
	3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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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申請人
	業務承辦人
	核銷承辦人
	單位主管

	
	
	
	


1. 每學期申請導生費應檢附文件：
(1) 導生活動費申請資料表
(2) 有學校統編之發票或收據，若花費金額多於導生費，請於發票或收據上載明「實支核銷」＋「可申請金額」並於書寫旁簽名。
(3) 當次導生輔導系統紀錄畫面
(4) 代墊人帳戶影本
2. 每學期導生費每人250元，不可延用至下一學期，導生費總人數不含導師。
3. 導生費申請，由申請人於發票三日內送達系辦，若逾時多天請自行吸收導生費。
4. 依學校匯款程序撥款，皆會扣除手續費30元。


